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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朋：网媒互动考校传媒伦理

滕朋

    “网媒互动”是２００７年新闻界主题之一。与２００６年不同，网络传播显现理性一面，

积极参与诸多公共事务，厦门ＰＸ事件、重庆钉子户、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等多个公共事件

中都表现了网络传播的力量。网络理性更体现在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之中，信息从网络媒体流

向传统媒体，最终由网络的开放、互动、传统媒体的专业实践共同推进事件发展，并获得较为满

意的结果。２００８年年初的“艳照门”事件，使得网络传播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更加突显，网

络媒体充当互动的主导，网络舆论的喧嚣迅速感染了传统媒体。网络传播能够拓展传统媒体的新

闻来源，有利于公众的政治生活参与，这是必须肯定的；但网媒互动同时也给传统媒体伦理提出

现实的挑战，而冲突的核心与互联网的媒介属性直接相关。

从本质而言，互联网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更多体现了“混合媒介”或者“传媒平

台”特征，互联网基本上是集合了现存所有传播媒介特质，从口头传播到电子传播一网打尽，鲜

明体现了媒介聚合的特征。同时以ＩＭ、ＢＢＳ、ＢＬＯＧ为代表的自媒体（Ｗｅ Ｍｅｄｉａ）

迅猛发展表明，互联网更多充当了传播平台的角色，各种传播介质都可以在上面运行。互联网混

合媒介在传播形式上鲜明地表现为：所谓的个人传播（指向特定人）和大众传播（指向不确定）

之间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传播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同样难以厘清。如博客的信息传播，很难

界定他们的传播属性。由此带给传媒伦理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是：传统媒体如何处理网络匿名传

播？传统媒体在网媒互动中如何面对报道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匿名消息源是新闻伦理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匿名消息源尽管在保护消息源方面有其积极意义，

但其负作用不能忽视：匿名消息源并不能保证说出新闻事件的真相；匿名消息源本身就可能含有

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他们借助大众传媒渠道的传播力实现个人目的；匿名能够保护消息源，但

消息源传递的消息同样可能是非法获得。这三点在“艳照门”的新闻报道中均有所体现。

从网媒互动实践来看，多数时间并不能看作是两个媒介“组织”之间的互动，更多是传统媒体和

互联网使用者（网民？网友？）之间的互动。网媒互动中，网络传播的内容被传统媒体所引述，

更多显示来源是匿名的，比如冠以“网友猜测”、“网络流传”、“网上认为”，这将传统媒体

匿名新闻源的内涵进一步泛化，从单一匿名变为群体匿名。传统媒体在使用网络新闻来源时，为



了提高匿名信息的可信度，概念置换被经常使用。传统媒体显然将网络使用者的个体概念置换为

群体概念“网友”甚至组织概念“网络”。表面看似提高了消息可信度，但究其本质而言，这与

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并无二致。传统媒体借助群体概念，隐含有“公认事实”的基调，回避

了“新闻核实”的必然程序，将传统媒体应具备的新闻伦理消解与遮蔽。

按照诸多传统媒体匿名消息源的使用原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引用匿名消息源有时也是必要

的，但毕竟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如果必须引用的话，那应该是“事实”，而非判断和观点。但从

网媒互动来看，这个原则完全被抛弃，事实与判断混为一谈，甚至出现把观点做为“事实”进行

报道。“艳照门”事件中，充斥着事实与意见的混合，在报道之初，就给事件套上道德审判枷

锁，使得“艳照门”的媒介轨迹呈现吊诡的曲线。

网媒互动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报道权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隐私权就是为了区分个人与集

体、自我与社会，简单地说个人隐私权就是在集体生活之外，建立一个不受社会生活规则制约的

范围。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冲突由来已久，网媒互动的现实使得这个格局进一步复杂化。互联网作

为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界限模糊的领域，所谓私人传播与公共传播能够轻易地互相转化，但这种

转换只是形式上的转换，究其内容而言隐私仍旧是隐私。隐私的保护具有持续性，隐私权的存在

不会因为曾被“公开”而消失，这意味着，“艳照门”事件中传统媒体的照片转载都是对于当事

人隐私权的侵害。

与网络传播的界限模糊相比，传统媒体应该有着明确的传播范围，这是经历史沉淀下来的传

统，“公器”属性明显。公共利益是唯一能够使得大众媒介越过隐私权边界获得特权的来源。有

两个概念必须严格区分，那就是公共利益（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和公共兴趣（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从维护公共利益出发，必须确保公众知情权而牺牲

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而从公共兴趣出发，想要满足公众的“知”，仅仅是满足公众窥探欲，这决

不允许借由公共资源实现。何况，媒介更多是假公共之名行销售之实。就如“艳照门”事件中充

斥报纸版面的并不是谁传播照片？谁侵害演员的隐私权？而是照片中下一个涉及的艺人是谁？这

是公共兴趣抢位公共利益的典型诠释。

网络空间对社会民主进程的推动力已经萌芽，全社会都对这个以技术为核心的全新传播模式寄予

期待。但网络空间的成长毕竟刚刚开始，希冀传统媒体借网媒互动之机，恪守传媒伦理，提高全

民媒介素养，真正实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良性、和谐的互动。□滕 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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